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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上海市浦东新区春晓路

２８９

号张江大厦

２０１

室

Ｂ

座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

８３５

弄

２５

号

１６

幢

３１０１

室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９６６

号

３

号楼

１１

层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七区

６１

幢

２０６

室

汤于等

５４

名自然人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

５０６

号

配套融资对象 住所

／

通讯地址

齐鲁定增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嘉兴中乾景隆嘉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５

层

孙世尧等

７

名自然人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丽鹏路

１

号

声 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报告书全文。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七章 备查文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

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交易对方，汤于、汤洪波、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钊、黄玲珍、黄涛、赖力、丁小玲、张丽洁、罗光英、戚建

良、欧明、王代全、李胜利、刘冲、朱吉英、诸霏霏、曾凡芹、徐文蕾、杨华平、黄灵筠、钟和平、沈华彦、陈玉忠、陶勇、唐俐、黄泽群、钱堤、邱方丽、汤露华、刘昌香、喻晓、陈明华、谢林

希、袁秀英、南旭东、陈亚玲、邓英杰、邢世平、周武华、徐榆疆、李昌华、王饶、雷小梅、李建国、李中洪、毛红、张文全、许美赞、李云国、郭丽娜、赵树香、李雪梅、杨杰、李灿重庆华宇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全体

５８

名股东就其对本次交易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保证并承诺：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保证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法律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本次交易拟收购华宇园林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两部分组成。

本次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前提。

丽鹏股份向华宇园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功募集为前提，如配套融资未能实施，丽鹏股份将自筹资金支付该部分现金。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丽鹏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华宇园林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与汤于等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全体

５８

名股东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购买协议》，华宇园林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９９

，

８６０

万元。

考虑到控制权溢价以及交易完成后各交易对方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补偿风险和股份锁定期的不同，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及交易对方股东之间内部协商，达成如下

交易对价：

向汤于、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支付对价合计

６２

，

２７１．７６７１

万元，收购其持有华宇园林合计

５８．１７％

的股份，对应华宇园林每股股价为人民币

９．９５７１

元

／

股，其中向

汤于支付对价

５０

，

１９３．７９２４

万元，其中

２６％

以现金支付，计

１３

，

０５０．３９

万元，

７４％

以新增发行股份支付，计

４９

，

０６６

，

５８７

股；向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支付对价合计

１２

，

０７７．９７４６

万元，其中

２０％

以现金支付，计

２

，

４１５．５９

万元，

８０％

以新增发行股份支付，计

１２

，

７６４

，

０４２

股。 向其他股东支付对价合计

３７

，

５８８．２３２９

万元，收购其持有华宇园林

４１．８３％

的股份，对应华宇园林每股股价为

８．３６０４

元

／

股，其中

２０％

以现金支付，计

７

，

５１７．６５

万元，

８０％

以新增发行股份支付，计

３９

，

７２３

，

３６４

股。

按上述方案，丽鹏股份合计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２３．０２％

，计

２２

，

９８３．６３

万元；合计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７６．９８％

，计

１０１

，

５５３

，

９９３

股。

（二）配套融资

丽鹏股份拟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不超过

３

，

６６９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７

，

７７４．３３

万元。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之后，拟用于收购汤于等

５８

名华宇园林

全体股东持有华宇园林

２３．０２％

的股份，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华宇园林营运资金。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和定价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华宇园林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华宇园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定价依据。 根据开元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２０１４

］

１０２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华宇园林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００

，

１０７．８７

万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标的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

９９

，

８６０

万元。

三、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中， 丽鹏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华宇园林

１００％

的股权， 其中： 丽鹏股份向汤于等

５８

名华宇园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７６．９８％

的股权，并支付

２２

，

９８３．６３

万元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２３．０２％

的股权，同时拟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一）发行价格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丽鹏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述议

案，公司拟向汤于等

５８

名华宇园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华宇园林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拟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其中，向汤于等

５８

名华

宇园林全体股东购买资产和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价格均不得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５７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实施完成之前，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１

、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向汤于等

５８

名华宇园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发行股份总数量

＝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之和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

（交易对方所持标的资产交易对价

－

现金支付金额）

÷

发行价格

若依据上述公式确定的发行数量不是整数，则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处理。

按上述计算方法，本次交易拟向汤于等

５８

名华宇园林全体股东合计发行股份

１０１

，

５５３

，

９９３

股。

２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７

，

７７４．３３

万元，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 本次拟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３

，

６６９

万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实施完成之前，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四、盈利预测

根据天健出具的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 ［

２０１４

］

３－２８６

号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华宇园林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

，

４１７．９７

万元、

１２

，

４６０．９６

万元。

根据天健出具的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３－２８５

号《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丽鹏股份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架构编制的备考合并利润

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

，

０７５．４１

万元、

１６

，

０１０．０４

万元。

五、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一）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如果本次交易在

２０１４

年实施完毕，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以及

２０１６

年。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２０１４

年度实

施完毕，则上述盈利补偿期限将相应顺延。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

根据本公司与汤于、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等补偿义务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华宇园林于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６

，

９００

万元和

１９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期间内任何一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应不低于补偿义务人承

诺的同期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否则补偿义务人应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条款的规定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１

、补偿义务人的确定

在本次交易中，补偿义务人为汤于、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 各补偿义务人根据其在华宇园林的持股数量按比例进行补偿。 具体如下表：

序号 补偿义务人 华宇园林持股数量（万股） 业绩补偿比例

１

汤于

５

，

０４１ ８０．６０％

２

汤洪波

６４４ １０．３０％

３

成都富恩德

３００ ４．８０％

４

赖力

１６９ ２．７０％

５

丁小玲

１００ １．６０％

合 计

６

，

２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２

、补偿原则

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华宇园林任意一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对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中补偿义务人将按照现金与股份

２６％

：

７４％

的比例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如按

上述方法补偿完毕之后仍有不足，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

１

）现金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数）

×２６％－

已补偿现金数

（

２

）股份补偿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数）

×７４％×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

补偿股份数量

如果补偿期内丽鹏股份有现金分红，则当期应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股份赠送给丽鹏股份；如果补偿期内丽鹏股份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

配而导致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发生变化，则丽鹏股份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交易对方中某方累计补偿股份数额不足时再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当年股份不足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当年股份不足应补偿现金数

＝

（应补偿股份总数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股份不足已补偿现金数。

（

３

）如交易对方中某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不足以支付累计补偿额时，由汤于以现金方式进行额外补偿。

举例说明，假设盈利补偿期第一年扣非后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１

，

０００

万，各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现金和股份测算如下：

（

１

）计算需补偿现金数量

序号 补偿义务人 业绩补偿比例 需补偿现金金额（万元）

１

汤于

８０．６０％ ２０９．５６

２

汤洪波

１０．３０％ ２６．７８

３

成都富恩德

４．８０％ １２．４８

４

赖力

２．７０％ ７．０２

５

丁小玲

１．６０％ ４．１６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

２

）计算需补偿股份数量

序号 补偿义务人 业绩补偿比例 股份补偿分担基数

拟购买资产交易价

格（万元）

本次发行价格（元

／

股）

业绩承诺利润总和

（万元）

需补偿股份数量（万

股）

１

汤于

８０．６０％ ５９６．４４ ９９

，

８６０ ７．５７ ４０

，

４００ １９４．７５

２

汤洪波

１０．３０％ ７６．２２ ９９

，

８６０ ７．５７ ４０

，

４００ ２４．８９

３

成都富恩德

４．８０％ ３５．５２ ９９

，

８６０ ７．５７ ４０

，

４００ １１．６０

４

赖力

２．７０％ １９．９８ ９９

，

８６０ ７．５７ ４０

，

４００ ６．５２

５

丁小玲

１．６０％ １１．８４ ９９

，

８６０ ７．５７ ４０

，

４００ ３．８７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７４０．００ ９９

，

８６０ ７．５７ ４０

，

４００ ２４１．６３

（

３

）若交易对方中某方累计补偿股份数额不足时再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假设各方股份已补偿

７０％

，剩余

３０％

以现金补偿）

序号 补偿义务人 业绩补偿比例

需补偿股份数量（万

股）

已补偿股份数量（万

股）

股份补偿不足数

量（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元

／

股）

需再补偿现金金额

（万元）

１

汤于

８０．６０％ １９４．７５ １３６．３３ ５８．４３ ７．５７ ４４２．２８

２

汤洪波

１０．３０％ ２４．８９ １７．４２ ７．４７ ７．５７ ５６．５２

３

成都富恩德

４．８０％ １１．６０ ８．１２ ３．４８ ７．５７ ２６．３４

４

赖力

２．７０％ ６．５２ ４．５７ １．９６ ７．５７ １４．８２

５

丁小玲

１．６０％ ３．８７ ２．７１ １．１６ ７．５７ ８．７８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１．６３ １６９．１４ ７２．４９ ７．５７ ５４８．７４

３

、减值测试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现金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向丽鹏股份另行

补偿。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

／

发行价格。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考虑盈利补偿期内丽鹏股份对标的资产进

行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若认购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４

、盈利预测补偿的实施

（

１

）丽鹏股份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关于华宇园林每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的专项审核意见及减值测试报告（如触发减值测试条款）出具后

１０

日内，完成计算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并将专项审核意见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金额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

（

２

）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上市公司的上述书面通知

５

个工作日内，将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份锁定、股权质押、司法冻结等情形）及最终可以补偿

给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和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的现金金额书面回复给上市公司。

（

３

）上市公司在收到补偿义务人的上述书面回复后，应在

３

个工作日内最终确定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并在

３０

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

宜。 上市公司就补偿义务人补偿的股份，应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具体如下：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后，上市公司以

１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年补偿的股份，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５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

量及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 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通知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需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

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并将应补偿的现金支付至上市公司的指定账户。

５

、对交易对方的奖励安排

为充分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华宇园林实际经营业绩可能超出业绩承诺；同时也为避免交易对方各年在实现承诺利润后缺乏动力进一步发展业务，本次收购华宇园林交易方

案中包括了对交易对方的奖励安排：

如果承诺期华宇园林实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总和超出承诺期承诺扣非后净利润，但超出幅度不到

３０％

，则将超出部分净利润的

３０％

奖励给华宇园林的经营管理团队；如

超出幅度超过

３０％

，则采取阶梯式分段累计奖励方式：将超出幅度

３０％

以内净利润的

３０％

奖励给华宇园林的经营管理团队，超出幅度

３０％

以上净利润的

５０％

奖励给华宇园林的

经营管理团队。 该等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举例说明：假设承诺期内年实现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的

２０％

，即实现利润

＝４０

，

４００×

（

１＋２０％

）

＝４８

，

４８０

万元，超出部分净利润

＝４０

，

４００×２０％＝８

，

０８０

万元，奖励金额

＝８

，

０８０×３０％

＝２

，

４２４

万元；假设承诺期实现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的

４０％

，即实现利润

＝４０

，

４００×

（

１＋４０％

）

＝５６

，

５６０

万元，超出部分净利润

＝４０

，

４００×４０％＝１６

，

１６０

万元，奖励金额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为超出幅度

３０％

以内净利润的

３０％＝４０

，

４００×３０％×３０％＝３

，

６３６

万元，第二部分为超出幅度

３０％

以上

５０％＝４０

，

４００×

（

４０％－３０％

）

×５０％＝２

，

０２０

万元，合计奖励

＝５

，

６５６

万元。

上述奖励对价在承诺期最后一个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由华宇园林董事会确定奖励的经营管理团队具体范围、具体分配方案和

分配时间，并报丽鹏股份备案。

六、股份锁定期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交易对方中原华宇园林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汤于承诺：

（

１

）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２

）华宇园林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以及

２０１６

年

度结束后的减值测试报告，若汤于对上市公司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实际可解锁股份数应扣减应补偿股份数量；

（

３

）如若

２０１４

年未能完成本次交易，则限售期顺延至盈利补偿期限届满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日。

２

、交易对方中原华宇园林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汤洪波、赖力、丁小玲及成都富恩德承诺：

（

１

）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２

）满

１２

个月后，按照当年业绩承诺占三年业绩承诺总和的比例分三次进行解禁，具体解禁期间及解禁比例如下：

第一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２６％

。

第二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后满

２４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的

３２％

。

第三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后满

３６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的

４２％

。

若因本次交易在

２０１４

年未能完成，则前述三次的解锁期与条件与利润承诺顺延的期限及条件保持同步顺延。

（

３

）根据华宇园林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若存在交易对方需要进行盈利预测补偿及减值补偿的情形，则相应扣

减该年度实际可解锁股份数。

３

、华宇园林其他股东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述股东如果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５６

，

３２８．５３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６６

，

０６０．１８

万元的

８５．２７％

；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为

９９

，

８６０

万元，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１２６

，

７５６．３０

万元的

７８．７８％

，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０

，

８７１．８８

万元的

１２３．４８％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占比 总资产与交易价格孰高 占比 净资产与交易价格孰高 占比

华宇园林

５６

，

３２８．５３

８５．２７％

９９

，

８６０．００

７８．７８％

９９

，

８６０．００

１２３．４８％

丽鹏股份

66,060.18 126,756.30 80,871.88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八、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但是，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拟由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认购，其中孙世

尧及其家族成员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曲维强系公司前任高管，齐鲁定增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部分公司董事、高管参与认购，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将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九、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

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机构资格。

十一、本次交易实施涉及的华宇园林公司形式变更和股权交割

根据《公司法》

１４１

条规定：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鉴于交易对方中包括华宇园林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华宇园林股份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托管的事实，为遵守《公司法》第

１４１

条的相关限制性规定，推动本次重组

合法顺利进行，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募集资金到位的

１５

日内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先行交割未在华宇园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持有的华宇

园林的股份。

在华宇园林的股东变更为

５０

人以下或除丽鹏股份外华宇园林的股东仅为在华宇园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时，将“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

类型变更为有限公司，办理华宇园林与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的解除托管手续，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区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华宇园林在办妥变更为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１５

日内办理担任华宇园林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持有的华宇园林的股权的交割。

因一方单方违约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当对该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各方均负有违约责任的，按违约责任的比例承担相应损失赔偿责任。 上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中介服务费、税费及所有守约方为签订、履行本协议而支出的全部费用。

重大风险提示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风险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审批风险

交易双方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需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审批风险。

（二）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根据开元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华宇园林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００

，

１０７．８７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额

６０

，

７６３．４９

万元增值

３９

，

３４４．３８

万

元，增值率

６４．７５％

。参考评估值，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资产作价为

９９

，

８６０

万元。本次交易标的估值及作价较华宇园林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主要是由于华宇园林所在园林景观

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华宇园林盈利能力较强且持续增长。 华宇园林的行业地位、业务资质、项目经验、设计能力、客户资源、品牌认可度等价值未在账面充分体现。

本公司特提醒广大投资者，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但由于本次评估采用了基于对华宇园林未来盈利能力预测

的收益法，如未来情况出现预期之外的重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提请投资者注意评估增值较大风险。

（三）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低于预期风险

本次交易拟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以及补充标的公司运营资金。 但募集配套资金能否顺利实施存在

不确定性。 如果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则上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融资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二、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风险

（一）标的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华宇园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９

，

７１５．１９

万元、

－１２

，

６５３．９４

万元、

－６

，

８７８．３４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与园

林绿化行业特点和快速增长的业务规模有关。 由于园林行业的资金驱动型特征及行业结算模式的特点，园林施工企业通常需要垫付大量资金，包含投标保证金、前期施工投入

资金等，工程施工开始后，客户才根据完工进度支付工程款，如果是

ＢＯＴ

项目，则需要在工程建设完毕投入运营后才有现金流入。随着华宇园林工程施工项目的增多以及单个项

目规模的扩大，前期垫付的资金量随之增长。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如果标的公司产生现金的能力无法满足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将限制公司盈利能力的风险。

（二）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及坏账风险

由于园林行业的经营特性，截至审计基准日，华宇园林应收账款及长期应收款合计净额为

３７

，

９９５．０５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４４．０６％

。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较大是由于公

司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收入的确认与回款存在时间差，因此截至审计基准日应收账款金额较高。 华宇园林已经按照账龄分析法对应收账款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对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进行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而且公司大多数应收账款账龄为一年以内。 由于公司客户主要为地方政府，资信情况良好，回款风险较低。 但应收账款

回收率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资金状况以及地方政府办公效率的影响，仍存在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应收账款余额的增加，出现未来不能及时收回或无法收回的

风险。

（三）存货余额较高导致存货跌价损失的风险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末， 华宇园林的存货余额分别为

１５

，

７２５．６５

万元、

３０

，

１２３．１２

万元和

３６

，

４７５．７０

万元， 占各期末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３．７６％

、

３４．９７％

和

４２．３０％

。各期末存货余额的主要构成是工程施工余额，工程施工余额主要是指累计已发生的建造合同成本和累计已确认的合同毛利大于已办理结算价款的差额。由于华宇园林

承建工程施工项目的不断增加和工程施工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累计已发生的建造合同成本和累计已确认的合同毛利大于已办理结算价款的差额不断扩大，导致工程施

工余额增加。华宇园林已对各期末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未发现建造合同的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而需计提跌价准备的情形，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是，如果由于客户

财务状况恶化或无法按期结算，可能导致存货中的工程施工余额出现跌价损失的风险，从而对华宇园林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四）行业政策风险

华宇园林

２０１３

年市政园林绿化和生态修复业务收入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达

９０％

以上，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市政园林绿化和生态修复业务与政府对基础建设投资、

环境保护等宏观政策密切相关。面对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十八大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为园林绿化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公

司业务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加上近期中央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力度，逐步规范地方市政工程建设，对市政园林工程的推进造成一定压

力。另外，房地产市场历来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华宇园林的业务收入间接受到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如果地产交易受到影响，地方政府可能会减少市政园林建

设方面的投入，进而对公司业务拓展造成一定影响。

华宇园林未来将密切关注行业政策变化，牢牢抓住生态文明建设和城镇化推进的机会，及时调整市场布局以应对行业政策变化。

（五）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我国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工程行业起步较晚，行业标准体系不够健全，行业进入门槛不高，存在大量的中小型园林企业，行业集中度较低，区域性经营特征明显，市场竞争激

烈。 另外，行业中的龙头企业通过上市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实现了业绩和价值双提升的正循环，逐步打破区域限制，开始了全国化发展战略布局，形成了跨区经营的新竞争势

态。

华宇园林具有城市园林绿化壹级资质、环境污染治理甲级资质和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主要业务为市政工程和生态修复项目。 如果华宇园林未来不能适应市场

变化，不能及时根据市场竞争环境调整发展战略，则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业务拓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下降。

（六）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华宇园林的控股股东，并初步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形成双主业格局。 上市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园林业务将在原有架构和管理团队下

运营，不会进行重大调整。本次收购主要通过后台管理制度的完善，前端客户资源的整合，跨区域项目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业务协同。但本次收购整合能否保持华宇园林原有的

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由于整合不利导致经营波动的风险。

（七）客户集中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华宇园林对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总额分别为

５６．６５％

、

７７．３１％

和

８３．２４％

。 华宇园林客户集中度较高。

华宇园林客户集中度较高与华宇园林目前经营规模、资金实力以及园林绿化行业特点相吻合。 华宇园林主要从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业务范围主要为市政景观和生态

园林，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或下属企业，而通常市政景观和生态园林单一工程项目合同金额较高，随着大项目建设能力的不断增强，在资金水平有限的前提下，华宇园林特别重

视与主要客户开展互信互利的长期业务合作，进而导致近两年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 随着资金实力的增强，华宇园林未来拟在稳固与现有重点客户合作关系的前提下，不断拓

展新的市场区域和目标客户，从而降低客户集中度高相应的风险。

（八）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作价较华宇园林账面净资产增值较多，由于本次交易构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合并对价超过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

将被确认为商誉；该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华宇园林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商誉减值将直接减少上市公司

的当期利润，提请投资者注意可能的商誉减值风险。

（九）原材料及劳务成本上升风险

园林工程施工业务在华宇园林营业收入中所占比重达

９０％

以上，是华宇园林的核心业务。 园林工程施工的主要成本是苗木、石材等建筑材料以及劳务成本。 华宇园林采购

模式分为集中采购、就地采购、零星采购三种，并针对工程中主要用材采取集中采购的方式。 华宇园林通常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制定采购计划，预算采购成本并进行项目报价，

由于工程项目合同周期较长，在项目合同期内，如果原材料和劳务成本上升幅度超过预期，致使项目成本上升，将对华宇园林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十）自然灾害风险

园林施工和苗木种植业务受到极端天气等其他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 不良天气状况（如严寒、暴雨、高温、台风等）及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或泥石流等）均会影

响到项目施工的正常进度及苗木的存活率。 如果异常严峻的气候状况持续时间较长，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的业务开展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十一）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园林绿化设计和施工领域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园林绿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核心人员的稳定对华宇园林的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 虽然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交易协议约定核心管理人员应在华宇园林任职不少于

５

年，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出现核心人员流失，或无法吸引新人才加入，将

影响华宇园林的业务发展和竞争能力。 提请投资者注意未来人员流失影响标的公司发展的风险。

（十二）资质到期无法延续的风险

我国对园林景观设计和绿化施工实行资质准入制度。 根据企业的规模、经营业绩、人员构成、经营年限等综合因素，行业主管部门核定企业的资质等级并颁发相应的资质证

书。不同资质等级的企业可承接项目的规模不同，资质等级也是客户进行招标的主要限定条件。华宇园林目前拥有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壹级、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甲级、风景园林工

程设计专项乙级、建筑业企业总承包叁级等资质。 由于园林设计和施工企业可以承接项目的规模受到相应资质等级的限制，因此如果华宇园林相关业务资质到期不能延续，将

对项目承接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资质到期且不能延续的风险。

（十三）子公司苗木种植用地无法办妥调规手续的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华宇园林与湖南湘乡市月山镇人民政府签署了《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湘乡花卉苗木基地及交易市场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以月山镇褒忠山为中

心，沿沪昆高速谭市互通连接线、长邵娄高速、益娄衡高速湘乡连接线建设花卉苗木基地和花卉苗木交易市场，其中花卉苗木基地在月山镇范围内的西林村等，非基本农田面积

约

２０００

亩，具体范围以湘乡市国土局土地调规确定为准。 花卉苗木交易市场在月山镇镇区规划区范围内，面积约

１２０

亩，具体位置、范围以湘乡市规划局审核的红线图为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华宇园林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湘乡渝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湘乡花卉苗木基地及交易市场项目建设、经营。 目前，将用于花卉苗木基地建设的位于

月山镇范围内西林村等的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１９９８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２００４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

当地政府正积极推进辖区内土地调规工作，湘乡市国土局向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提交了《湘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实施评估报告》，要求结合湘乡市社会经济发

展实际启动规划修改工作。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办公室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出具了《关于

＜

湘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实施评估报告

＞

的审查意

见》，同意启动规划修改工作。湘潭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向湖南省人民政提交了《关于批准实施

＜

湘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

＞

（

２０１３

年修订版）的请示》。该

调规手续尚需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最终批准并上报省人民政府批复。 湘乡市政府以及湘潭市政府积极推进《湘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修改工作，但仍存在最终批准

文件不能及时取得或者不能取得的风险，从而影响全资子公司湘乡渝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业务开展。 提请投资者注意该苗木种植用地相关调规手续最终不能取得相关

部门批准的风险。

（十四）交易对方奖励安排影响净利润的风险

本次收购华宇园林交易方案中包括了对交易对方的奖励安排，即如果承诺期华宇园林实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总和超出承诺期承诺扣非后净利润，但超出幅度不到

３０％

，

则将超出部分净利润的

３０％

奖励给华宇园林的经营管理团队；如超出幅度超过

３０％

，则采取阶梯式分段累计奖励方式：将超出幅度

３０％

以内净利润的

３０％

奖励给华宇园林的经

营管理团队，超出幅度

３０％

以上净利润的

５０％

奖励给华宇园林的经营管理团队。 该等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上述奖励对价在承诺期最后一个年度的《专项审核报

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由华宇园林董事会确定奖励的经营管理团队具体范围、具体分配方案和分配时间，并报丽鹏股份备案。 请投资者关注未来可能发

生的该等奖励安排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三、其他风险

（一）业绩补偿方式的特殊性风险

《资产购买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明确约定了华宇园林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时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的补偿方案。 按照约定，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华宇园林任

意一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对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中补偿义务人将按照现金与股份

２６％

：

７４％

的比例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如按上述方法补偿完毕之后仍有不足，不

足部分以现金补偿。该等补偿综合考虑了现金补偿与股份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盈利预测差额部分的

２６％

将以现金直接补偿，

７４％

将按照相关公式进行股份补偿，提请投资者

注意该等补偿方式与全部采取现金补偿或全部采用股份补偿计算的差异。

（二）业绩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

《资产购买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明确约定了华宇园林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时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的补偿方案及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方案。 如华宇园林在

承诺期内无法实现业绩承诺，虽然按照约定，交易对方须按照现金与股份

２６％

：

７４％

的比例进行补偿，但由于现金补偿的可执行性较股份补偿的可执行性低，处于锁定状态的股

份可能由于其他权属限制影响可执行性，有可能出现业绩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

（三）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风险

股价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也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股票市场价格可能

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由于以上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

动，投资者在购买本公司股票前应对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及股市投资的风险有充分的了解，并做出审慎判断。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丽鹏股份、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指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华宇园林、标的公司、华宇股份 指 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华宇有限、华宇园林工程 指 重庆华宇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华宇园林前身）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华宇园林

１００％

股权；根据文义，有时亦指华宇园林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丽鹏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宇园林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汤于、汤洪波、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金灿金道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钊、黄玲珍、黄涛、赖力、丁小玲、张丽洁、罗光英、戚建

良、欧明、王代全、李胜利、刘冲、朱吉英、诸霏霏、曾凡芹、徐文蕾、杨华平、黄灵筠、钟

和平、沈华彦、陈玉忠、陶勇、唐俐、黄泽群、钱堤、邱方丽、汤露华、刘昌香、喻晓、陈明

华、谢林希、袁秀英、南旭东、陈亚玲、邓英杰、邢世平、周武华、徐榆疆、李昌华、王饶、

雷小梅、李建国、李中洪、毛红、张文全、许美赞、李云国、郭丽娜、赵树香、李雪梅、杨

杰、李灿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全体

５８

名股东

交易各方 指 本次交易标的的转让方华宇园林全体股东及受让方丽鹏股份

交易价格、交易对价、收购对价 指

丽鹏股份本次通过向华宇园林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标

的资产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

上海金融发展 指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本次发行前持有华宇园林

１６．７０％

的股份

上海复星创泓 指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发行前持有华宇园林

４．００％

的

股份

成都富恩德 指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发行前持有华宇园林

２．７９％

的股

份

杭州金灿金道 指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发行前持有华宇园林

２．３７％

的股份

补偿义务人 指 汤于、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

实际控制人、孙世尧家族 指 孙世尧及其家族成员于志芬、孙鲲鹏、孙红丽和霍文菊

《资产购买协议》 指

丽鹏股份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华宇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

名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丽鹏股份与补偿义务人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丽鹏股份与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报告书、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重组报告书、交易报告书、 指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

认购股份数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各认购人分别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数量，包括本次发行完

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定价基准日 指 丽鹏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报告书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交易标的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过渡期 指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限

业绩承诺期间、预测年度 指 本次交易完成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监管机构 指 对本次交易具有审核权限的权力机关，包括但不限于深交所、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独立财务顾问、金元证券 指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锦天城律师、锦天城 指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天健所、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和信所、和信 指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开元评估、开元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中小数点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背景

（一）上市公司拟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丽鹏股份的主营业务为铝板复合型防伪印刷和防伪瓶盖的生产、销售及相关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复合型防伪印刷铝板、铝防伪瓶盖和组合式防伪瓶盖。

丽鹏股份在防伪瓶盖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经中国包装联合会及所属金属容器委员会认定，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铝板复合型防伪印刷和防伪瓶盖生产企业，公司先后被

中国包装联合会、中国包装企业家联合会评为“中国包装龙头企业”、“中国

２００

强先进包装企业”、“中国包装优秀企业”、“中国包装联合会防伪瓶盖研发中心”。公司自设立以来，

产销规模已连续十年占据同行业第一的位置。 截至目前，公司各类产品已销往全国二十八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游酿酒行业客户达

７００

余家，并远销俄罗斯、菲律宾、泰国、

越南、缅甸、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南北美洲等海外市场，广泛应用于白酒、保健酒、啤酒、葡萄酒等酿酒行业产品的包装。

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一年来中央数道禁令和规定的波及，酒类行业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和转折期，导致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业绩增速放缓，影响投资者整体回报水

平。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３３２．７５

万元、

４

，

１１７．５２

万元和

３

，

７８３．６４

万元。

因此，丽鹏股份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拓展市场领域、强化产品质量、加大工艺创新、开展精益管理等多种措施努力保持现有主营业务稳定发展，但下游酒类行业的复苏及新

市场的开拓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目前丽鹏股份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与股东对业绩的较高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在继续发展原有主业的同时，公司关注外部经济环境的走向，积极寻找其他战略性产业的

业务发展机会，以求降低经营业绩波动，形成具有互补性的业务组合，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二）标的资产所处园林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为谋求尽快实现公司产业升级转型，公司分别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等方面着手，并结合自身特点综合考量，认为园林行业未来发

展前景广阔，符合公司未来多元化经营的战略方向。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华宇园林

１００％

的股权，华宇园林主营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绿化养护和苗木产销等业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中

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在全国建设

１００

个生态文明示范区。

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项政策的推出，将持续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投入，园林类公司作为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正处于新的发展机遇期。

丽鹏股份利用并购重组将华宇园林纳入上市公司体系，将有效完善华宇园林公司治理结构，并利用资本市场支持华宇园林发展，符合国家支持园林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三）标的资产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

华宇园林是城市园林绿化壹级企业，并拥有造林绿化施工甲级资质、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甲级资质和环境污染治理甲级资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总承包叁级资质、风景园

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以及城市园林绿化管护贰级资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园林施工、规划设计、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类别）、园林绿化管护业务资质的园林景观企

业。

经过多年的积累，华宇园林已经在园林绿化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品牌优势，具备了大型高端项目的承揽和施工能力。 园林施工的技术水平、设计力量、艺术效果体现、人员

配备、项目协调、资金实力等各方面因素，都是决定大中型项目施工能力的重要因素。 华宇园林近年来施工的项目大多数为大中型项目，在国内园林绿化市场大中型项目的市场

竞争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华宇园林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几年来专注于园林行业的技术研究开发并在公司所承接的项目中推广应用，在生态修复方面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成功项目经验。 而

且，华宇园林与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合作成立了研发中心，与国内多所高校、园林科研单位开展技术合作，拥有多项科技成果和专利。

同时，华宇园林是少数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拓业务的公司之一，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共开设有

１３

家分公司，

１

家子公司。

根据华宇园林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合并财务报表，最近两年华宇园林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６

，

０５９．７２

万元和

８

，

９２７．８７

万元，盈利能力较强。

二、本次交易目的

（一）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完成后，丽鹏股份将在铝板复合型防伪印刷和防伪瓶盖制造行业之外，新增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绿化养护和苗木产销等业务。 针对原防伪瓶盖行业

业绩增速放缓的现状，丽鹏股份将继续调整产品结构、拓展市场领域、强化产品质量、加大工艺创新、开展精益管理，实现稳定发展；同时，华宇园林的园林业务发展前景更为广

阔，且面临历史性战略发展机遇期。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将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降低宏观经济和白酒行业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提升公司

抗风险能力和业绩回报能力。

（二）收购优质园林资产，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住建部印发《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建城〔

２０１２

〕

１６６

号），《指导意见》指出，城市园林绿化作为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

社会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承担着生态环保、休闲游憩、景观营造、文化传承、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统一思想，落

实各项措施，积极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创造良好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因此，园林绿化行业面临历史性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产业快速发

展阶段收购优质资产，将有效降低产业整合风险，并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宇园林将成为丽鹏股份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本次交易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业绩承诺，华宇园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分别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６

，

９００

万元。 通过本次交易，将为上市公司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进一步增强公司未来整体盈利能力，进而提升上市公司价值，更好地回报

股东。

（三）发挥双方在战略、资产、管理、财务、区域市场、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提高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１

、战略协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丽鹏股份将实现从单一的铝板复合型防伪印刷和防伪瓶盖制造行业向先进生产制造与园林绿化产业并行的双主业的转变。 本次收购将调整优化上市公

司的收入结构，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减轻上市公司受国家宏观经济和白酒行业波动的影响；同时，华宇园林将实现由非公众公司向公众公司子公司的转变，可以利用上市公司

平台，积极扩大品牌宣传、开拓全国市场，并通过资本运作路径收购园林行业内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标的，改变完全依靠股东投入、滚动发展的自我发展路径，抓住园林绿

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实现和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２

、资产协同

上市公司原有业务发展通常需投入较大规模固定资产，资产结构中固定资产占比较大，资产流动性相对较差；而园林业务发展则主要为资金推动型，流动资产占比较大，资

产流动性较强。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公司资产结构的互补，最大程度实现相应资产投入的经济效益，实现企业资产筹资能力与变现能力、运营效益

与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有机结合。

３

、管理协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丽鹏股份将切入园林绿化行业，抓住园林行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性机遇，拥有了该领域内优秀的管理、施工、设计人才。 与上市公司独立开拓园林绿化产业、

重新招聘相关人才相比，极大地降低了公司的管理、运营风险。

同时，丽鹏股份将继续保持华宇园林的独立经营地位，给予原管理团队充分的经营发展空间，并通过此次股权锁定期的安排及奖励计划对华宇园林核心团队做好约束和激

励，并可以利用上市公司广阔平台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盟。 而且，华宇园林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内控制度要求，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和经营水平，从而实现双方在公

司管理方面的协同。

４

、财务协同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次交易完成后，丽鹏股份的股本规模、资产规模、营收规模、盈利能力均将得到大幅提高，不仅为丽鹏股份更

好地回报投资者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丽鹏股份进一步丰富多渠道融资方式、提高融资能力、实现融资效益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华宇园林自成立以来一直依赖于自有资金、银行借款发展。 随着本次交易的完成，华宇园林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并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华

宇园林的贷款能力，更容易通过间接融资方式获得外部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平台，通过直接融资方式选择多样化

的债权或股权融资工具，实现公司资本结构优化。

５

、区域市场协同

丽鹏股份注册地在山东，随着上市公司近两年的市场开拓和子公司设立，丽鹏股份现已基本完成在全国主要白酒生产区域的生产布局，具有较为成熟的全国性的市场经营

管理体系和企业资源。 而华宇园林所在的西南地区亦属丽鹏股份瓶盖业务的战略重地，上市公司在西南地区即设有两家重要子公司，以开拓当地业务；华宇园林则根植于重庆，

在西南地区具有丰富的市场资源和品牌影响力，并于近两年在山东业务开拓取得较大突破。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双方可以充分利用各自生产布局的互补性，实现信息互通、资源

共享、管理协同，共同实现新老业务的拓展扩大。

６

、企业文化协同

丽鹏股份自创建以来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在多年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人才为本、文化为根、质量为魂、服务为宗”的企业经营指导思想，通过持续不断的企业文化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品牌建设，不断提高企业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 华宇园林亦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并形成了“成就客户，成就品牌，成就员工 ”的核心

价值观，以及“客户是上帝，质量是生命，竞争是动力，创新是灵魂”的企业经营理念。 综上，双方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均高度重视企业人才、品牌建设、产品质量、客户服务等方面的

制度建设和文化培育，双方在企业文化上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默契性，而本次交易完成后，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扬该等企业文化的协同性，提升双方企业整合的效率。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上海金融发展召开合伙人会议，合伙人一致同意转让其持有的华宇园林全部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上海复星创泓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议，同意上海复星创泓转让其持有的华宇园林全部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成都富恩德召开合伙人会议，合伙人一致同意转让其持有的华宇园林全部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杭州金灿金道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议，同意杭州金灿金道转让其持有的华宇园林全部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证监会的相关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两部分组成。 本次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

丽鹏股份向华宇园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功募集为前提，如配套融资未能实施，丽鹏股份将自筹资金支付该部分现金。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丽鹏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华宇园林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与汤于等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全体

５８

名股东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购买协议》，华宇园林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９９

，

８６０

万元。

考虑到控制权溢价以及交易完成后各交易对方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补偿风险和股份锁定期的不同，经交易双方协商，并经交易对方全体股东内部协商，达成如下交

易对价：

向汤于、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支付对价合计

６２

，

２７１．７６７１

万元，收购其持有华宇园林合计

５８．１７％

的股份，对应华宇园林每股股价为人民币

９．９５７１

元

／

股，其中向

汤于支付对价

５０

，

１９３．７９２４

万元，其中

２６％

以现金支付，计

１３

，

０５０．３９

万元，

７４％

以新增发行股份支付，计

４９

，

０６６

，

５８７

股；向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支付对价合计

１２

，

０７７．９７４６

万元，其中

２０％

以现金支付，计

２

，

４１５．５９

万元，

８０％

以新增发行股份支付，计

１２

，

７６４

，

０４２

股。向其他股东支付对价合计

３７

，

５８８．２３２９

万元，收购其持有华宇园林

４１．８３％

的

股份，对应华宇园林每股股价为

８．３６０４

元

／

股，其中

２０％

以现金支付，计

７

，

５１７．６５

万元，

８０％

以新增发行股份，计

３９

，

７２３

，

３６４

股。

按上述方案，丽鹏股份合计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２３．０２％

，计

２２

，

９８３．６３

万元；合计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７６．９８％

，计

１０１

，

５５３

，

９９３

股。

２

、配套融资

丽鹏股份拟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不超过

３

，

６６９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７

，

７７４．３３

万元。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之后，拟用于收购汤于等

５８

名华宇园林

全体股东持有华宇园林

２３．０２％

的股份，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华宇园林营运资金。

（二）本次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华宇园林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华宇园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定价参考。 根据开元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２０１４

］

１０２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华宇园林母公司的账面净资产为

６０

，

７６３．４９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００

，

１０７．８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３９

，

３４４．３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４．７５％

。

上述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请参见“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七、交易标的估值情况”及华宇园林的《评估报告》。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华宇园林

１００％

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９９

，

８６０

万元。

（三）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对价支付情况

丽鹏股份拟向特定对象汤于等

５８

名华宇园林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华宇园林

１００％

的股权， 其中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２３．０２％

，总计现金

２２

，

９８３．６３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７６．９８％

，总计

１０１

，

５５３

，

９９３

股。

丽鹏股份拟向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７

，

７７４．３３

万元， 其中

２２

，

９８３．６３

万元用于收购汤于等

５８

名华宇园林全体股东持有华宇园林股份的

２３．０２％

，拟发行股份价格不得低于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即

７．５７

元

／

股，发行股数不超过

３

，

６６９

万股。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５６

，

３２８．５３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６６

，

０６０．１８

万元的

８５．２７％

；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为

９９

，

８６０

万元，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１２６

，

７５６．３０

万元的

７８．７８％

，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０

，

８７１．８８

万元的

１２３．４８％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占比 总资产与交易价格孰高 占比 净资产与交易价格孰高 占比

华宇园林

５６

，

３２８．５３

８５．２７％

９９

，

８６０．００

７８．７８％

９９

，

８６０．００

１２３．４８％

丽鹏股份

66,060.18 126,756.30 80,871.88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但是，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拟由孙世尧等

９

名特定对象认购，其中孙世

尧及其家族成员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曲维强系公司前任高管，齐鲁定增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部分公司董事、高管参与认购，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将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借壳上市，主要原因如下：

（一）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孙世尧持有上市公司

４

，

３２０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２２．５７％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孙世尧家族持有上市公司

７

，

４２６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３８．７９％

，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在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环节，孙世尧拟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孙世尧家族合计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

票。 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孙世尧将持有上市公司约

５

，

３２０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１６．１４％

；孙世尧家族将持有上市公司约

９

，

４２６

万股股票，持股

比例为

２８．５９％

。 而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宇园林原实际控制人汤于将持有上市公司

４９

，

０６６

，

５８７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１４．８８％

，华宇园林原实际控制人汤于及其关联人汤洪波、汤露

华合计将持有上市公司

５５

，

９４９

，

２３２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１６．９７％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华宇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交易前持有丽鹏股份股份

数（股）

交易前持有丽鹏股份股权

比例

交易后持有丽鹏股份股份

数（股）

交易后持有丽鹏股份股权

比例

孙世尧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７％ ５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１４％

孙鲲鹏

８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４．５７％ １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４．０２％

孙红丽

８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５１％ １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２３％

霍文菊

８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５１％ １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３．６８％

于志芬

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６３％ 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丽鹏股份原实际控制人持股合计

７４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３８．７９％ ９４

，

２６０

，

００ ２８．５９％

汤于

－ ０．００％ ４９

，

０６６

，

５８７ １４．８８％

汤洪波

－ ０．００％ ６

，

７７６

，

６２２ ２．０６％

汤露华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０２３ ０．０３％

华宇园林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持股合计

－ ０．００％ ５５

，

９４９

，

２３２ １６．９７％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孙世尧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孙世尧家族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二）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未超过

１００％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本次交易标的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９９

，

８６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资产

总额

１２６

，

７５６．３０

万元的

７８．７８％

，未超过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１００％

。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八、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

以发行股份上限

１３８

，

２４３

，

９９３

股计算，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本将由

１９１

，

４０９

，

２２９

股变更为

３２９

，

６５３

，

２２２

股，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旧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概况

（下转 B10版）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4-34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之事前认可意见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丽鹏股份”、“公司”

)

拟向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宇园林”

)58

名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华宇园林

100%

股权并向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已于会前获得并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

草案

)>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我们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后

,

就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事前予以认可。

我们认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丽鹏股份将实现从单一的铝板复合型防伪印刷和防伪瓶盖制造行业向先进生产制造与园林绿化产业并行的双主业的转变。 本次收购将调整优

化丽鹏股份的收入结构

,

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

,

减轻丽鹏股份受国家宏观经济和白酒行业波动的影响。

同时

,

鉴于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拟由孙世尧等关联方认购

,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时

,

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

此页无正文

,

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之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葛江河 吴贤国 王全宁

2014年 7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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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7

月

3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重庆华宇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58

名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汤于、汤洪波、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宇园林”

)

全体

58

名股东合计

持有的华宇园林

100%

股权

,

同时向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27,774.33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丽鹏股份将持有华宇园林

100%

股权。

根据丽鹏股份与华宇园林

58

名股东达成的《资产购买协议》

,

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6.98%,

计

101,553,993

股。 同时

,

丽鹏股份拟向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不超过

3,669

万股。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

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29,653,222

股。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孙世尧及其家族成员孙鲲鹏、孙红丽和霍文菊认购新股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认购股数（万股）

１

孙世尧

１

，

０００

２

孙鲲鹏

４５０

３

霍文菊

３５０

４

孙红丽

２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孙世尧及其家族成员于志芬、孙鲲鹏、孙红丽和霍文菊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交易前持有丽鹏股份股份数（股） 交易前持有丽鹏股份股权比例 交易后持有丽鹏股份股份数（股） 交易后持有丽鹏股份股权比例

孙世尧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７％ ５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１４％

孙鲲鹏

８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４．５７％ １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４．０２％

孙红丽

８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５１％ １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２３％

霍文菊

８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５１％ １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３．６８％

于志芬

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６３％ 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合计

７４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３８．７９％ ９４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２８．６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汤于以其持有的华宇园林

46.89%

股权认购本次丽鹏股份定向发行的股份。 交易完成后

,

汤于将持有丽鹏股份

49,066,587

股股份

,

持股比例为

14.88%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本公司特作股东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

2014

年

7

月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一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二

)

》。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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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对方承诺函

本人作为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园林” )10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交易对方,本人郑重

承诺如下:

一、本人均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固定居所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人拥有与丽鹏股份签署协议书和履行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合法主

体资格。

二、华宇园林及其子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

,

不存在依法或依公司章程应当终止的情形

;

华宇园林及其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

,

本

人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本人作为华宇园林股东时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三、华宇园林及其子公司股权清晰

,

自设立至今

,

历次股权变更均依法履行了内部权力机构审议批准及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程序

,

变更事项均为真实、合法并且有效

,

不存在纠纷与潜在纠纷。

四、本人合法持有华宇园林的股份

,

股份权属清晰。本人持有的华宇园林的股份均为本人自有的股份

,

不存在信托安排、设定他项权利、股份代持或类似安排

,

未被有权的执法

部门实施冻结、扣押、查封等措施

,

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五、本人签署的文件或协议及华宇园林章程、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及其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中不存在阻碍本人向丽鹏转让其所持华宇园林的股份的限制性条款。

六、在本人与丽鹏股份签署的协议书生效并就华宇园林的股份交割完毕前

,

本人保证华宇园林保持正常、有序、合法经营状态

,

保证华宇园林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

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

保证华宇园林不进行非法转移、隐匿资产等行为。 如确有需要进行与前述事项相关的行为

,

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前提下

,

须经过丽鹏股份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七、华宇园林及其子公司主要从事园林工程施工、园林设计、苗木销售、园林养护业务

,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华宇园林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能遵守国家有关工商、税务、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规定

,

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八、华宇园林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房屋

,

土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及其他主要财产均系合法取得

,

并已取得了相应的权属证书或证明

,

不存在产权纠纷

,

亦不存在潜在纠纷。 截

至目前尚未发生任何权利人就华宇园林或其子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提出异议或主张权益之情形。

九、华宇园林及其子公司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对华宇园林的主要资产、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活动及其他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本人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

13

条规定中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华宇园林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均保持了独立

,

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

与本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

以及严重影响其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

十一、本人在本次交易前

,

均未持有丽鹏股份的股份

,

亦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人自过去十二个月至目前均未在丽鹏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与持有丽鹏股份

5%

以上股

份的自然人股东、或法人股东、丽鹏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亲属关系。 本人在本次交易前

,

与持有丽鹏股份

5%

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不存

在投资、任职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十二、本人及华宇园林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5

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截至

本承诺函出具日

,

本人及华宇园林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十三、本人承诺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及丽鹏股份提供的全部资料、所作出的全部说明、陈述均是真实、完整、准确的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的情形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十四、本人与丽鹏股份之间除签署《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

或《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外

,

未签署其他协议。

承诺人

:

汤于、汤洪波、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金灿金道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刘钊、黄玲珍、黄涛、赖力、丁小玲、张丽洁、罗光英、戚建良、欧明、王代全、李胜利、刘冲、朱吉英、诸霏霏、曾凡芹、徐文蕾、杨华平、黄灵筠、钟和平、沈

华彦、陈玉忠、陶勇、唐俐、黄泽群、钱堤、邱方丽、汤露华、刘昌香、喻晓、陈明华、谢林希、袁秀英、南旭东、陈亚玲、邓英杰、邢世平、周武华、徐榆疆、李昌华、王饶、雷小梅、李建国、

李中洪、毛红、张文全、许美赞、李云国、郭丽娜、赵树香、李雪梅、杨杰、李灿

二 0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4-30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7

月

30

日下午

13:00,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鲲鹏先生召

集并主持

,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

,

以现场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经自查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6

票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因本次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9

名特定发行对象中

,

孙鲲鹏为丽鹏股份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孙世尧家族成员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齐鲁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由丽鹏股份

及华宇园林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全额认购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

、方案概况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拟向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宇园林”

)

的汤于等

58

名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华宇园林

100%

的股权

,

交易对价为人民

币

99,860

万元

,

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6.98%,

即人民币

76,876.37

万元

,

合计发行

101,553,993

股

,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23.02%,

计人民币

22,983.63

万元。

公司拟向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不超过

3,669

万股

,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7,774.33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实际募集配套资

金不足部分

,

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1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华宇园林的所有

58

名股东

,

分别为汤于、汤洪波、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刘钊、黄玲珍、黄涛、赖力、丁小玲、张丽洁、罗光英、戚建良、欧明、王代

全、李胜利、刘冲、朱吉英、诸霏霏、曾凡芹、徐文蕾、杨华平、黄灵筠、钟和平、沈华彦、陈玉忠、陶勇、唐俐、黄泽群、钱堤、邱方丽、汤露华、刘昌香、喻晓、陈明华、谢林希、袁秀英、南

旭东、陈亚玲、邓英杰、邢世平、周武华、徐榆疆、李昌华、王饶、雷小梅、李建国、李中洪、毛红、张文全、许美赞、李云国、郭丽娜、赵树香、李雪梅、杨杰、李灿。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

、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华宇园林

100%

股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汤于

５０４１ ４６．８９

２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７９５ １６．７０

３

汤洪波

６４４ ５．９９

４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３０ ４．００

５

刘钊

３５０ ３．２５

６

黄玲珍

３３０ ３．０７

７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００ ２．７９

８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５５ ２．３７

９

黄涛

２４０ ２．２３

１０

赖力

１６９ １．５７

１１

丁小玲

１００ ０．９３

１２

张丽洁

１００ ０．９３

１３

罗光英

１００ ０．９３

１４

戚建良

８８ ０．８２

１５

欧明

８０ ０．７４

１６

王代全

８０ ０．７４

１７

李胜利

６０ ０．５６

１８

刘冲

６０ ０．５６

１９

朱吉英

５９．５ ０．５５

２０

诸霏霏

４８ ０．４５

２１

曾凡芹

４０ ０．３７

２２

徐文蕾

３０ ０．２８

２３

杨华平

２６ ０．２４

２４

黄灵筠

２４ ０．２２

２５

钟和平

２０．５ ０．１９

２６

沈华彦

２０ ０．１９

２７

陈玉忠

２０ ０．１９

２８

陶勇

２０ ０．１９

２９

唐俐

２０ ０．１９

３０

黄泽群

１５ ０．１４

３１

钱堤

１４ ０．１３

３２

邱方丽

１２ ０．１１

３３

汤露华

１２ ０．１１

３４

刘昌香

１２ ０．１１

３５

喻晓

１０ ０．０９

３６

陈明华

１０ ０．０９

３７

谢林希

１０ ０．０９

３８

袁秀英

１０ ０．０９

３９

南旭东

１０ ０．０９

４０

陈亚玲

１０ ０．０９

４１

邓英杰

８ ０．０７

４２

邢世平

７ ０．０６

４３

周武华

６ ０．０６

４４

徐榆疆

６ ０．０６

４５

李昌华

５ ０．０５

４６

王饶

５ ０．０５

４７

雷小梅

５ ０．０５

４８

李建国

５ ０．０５

４９

李中洪

５ ０．０５

５０

毛红

５ ０．０５

５１

张文全

４ ０．０４

５２

许美赞

４ ０．０４

５３

李云国

２ ０．０２

５４

郭丽娜

２ ０．０２

５５

赵树香

２ ０．０２

５６

李雪梅

２ ０．０２

５７

杨杰

１ ０．０１

５８

李灿

１ ０．０１

合计

１０７５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3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价格参照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开元评报字

[2014]102

号

),

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

标的资产华宇园林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100,107.87

万元。 由公司和交易对方协商后确认标

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合计为

99,860

万元。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4

、支付方式

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各交易对方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风险的不同

,

交易对方内部友好协商后同意向汤于、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支付对价合计人民币

62,271.7671

万元

,

对应华宇园林每股股价为人民币

9.9571

元

/

股

,

其中向汤于支付对价人民币

50,193.7924

万元

,

其中

26%

以现金支付

,74%

以新

增发行股份支付

;

向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支付对价合计人民币

12,077.9746

万元

,

其中

20%

以现金支付

,80%

以新增发行股份支付。

向其他股东支付对价合计人民币

37,588.2329

万元

,

对应华宇园林每股股价为

8.3604

元

/

股

,

其中

20%

以现金支付

,80%

以新增发行股份支付。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5

、标的资产的交割及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法》

141

条规定

:

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鉴于交易对方中包括华宇园林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且华宇园林股份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托管的事实

,

为遵守《公司法》第

141

条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

推动本次交易合

法顺利进行

,

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募集资金到位的

15

日内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先行交割未在华宇园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的持有的华宇

园林的股份。

在华宇园林的股东变更为

50

人以下或除丽鹏股份外华宇园林的股东仅为在华宇园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时

,

将“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

形式变更为有限公司

,

办理华宇园林与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的解除托管手续

,

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区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华宇园林在办妥变更为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5

日内办理担任华宇园林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持有的华宇园林的股权的交割。

因一方单方违约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

,

违约方应当对该损失承担违约责任。各方均负有违约责任的

,

按违约责任的比例承担相应损失赔偿责任。上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中

介服务费、税费及所有守约方为签订、履行本协议而支出的全部费用。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6

、期间损益归属

自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

,

华宇园林产生的收益由华宇园林股权交割日后的股东享有

;

期间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分担。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7

、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时间及方式

在标的资产完成交割的

10

个工作日内

,

分别向交易对方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8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9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股份发行的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

即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华宇园林

100%

股权。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10

、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7.57

元

/

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如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丽鹏股份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11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4

月

30

日

,

交易价格为

99,860

万元。 按照

7.57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

,

本公司拟发行股份

101,553,993

股并支付

22,983.63

万元现金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现金对价（元） 发行股数（股）

１

汤于

１３０

，

５０３

，

８６０．２９ ４９

，

０６６

，

５８７

２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３０

，

０１３

，

７３５．８１ １５

，

８５９

，

３０６

３

汤洪波

１２

，

８２４

，

７５７．９１ ６

，

７７６

，

６２２

４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

，

１８９

，

９２０．００ ３

，

７９９

，

１６５

５

刘钊

５

，

８５２

，

２６０．４７ ３

，

０９２

，

３４４

６

黄玲珍

５

，

５１７

，

８４５．５８ ２

，

９１５

，

６３８

７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９７４

，

２６６．１１ ３

，

１５６

，

８１２

８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２６３

，

７８９．７７ ２

，

２５２

，

９９３

９

黄涛

４

，

０１２

，

９７８．６０ ２

，

１２０

，

４６４

１０

赖力

３

，

３６５

，

５０３．２４ １

，

７７８

，

３３７

１１

丁小玲

１

，

９９１

，

４２２．０４ １

，

０５２

，

２７１

１２

张丽洁

１

，

６７２

，

０７４．４２ ８８３

，

５２７

１３

罗光英

１

，

６７２

，

０７４．４２ ８８３

，

５２７

１４

戚建良

１

，

４７１

，

４２５．４９ ７７７

，

５０４

１５

欧明

１

，

３３７

，

６５９．５３ ７０６

，

８２１

１６

王代全

１

，

３３７

，

６５９．５３ ７０６

，

８２１

１７

李胜利

１

，

００３

，

２４４．６５ ５３０

，

１１６

１８

刘冲

１

，

００３

，

２４４．６５ ５３０

，

１１６

１９

朱吉英

９９４

，

８８４．２８ ５２５

，

６９８

２０

诸霏霏

８０２

，

５９５．７２ ４２４

，

０９３

２１

曾凡芹

６６８

，

８２９．７７ ３５３

，

４１１

２２

徐文蕾

５０１

，

６２２．３３ ２６５

，

０５８

２３

杨华平

４３４

，

７３９．３５ ２２９

，

７１７

２４

黄灵筠

４０１

，

２９７．８６ ２１２

，

０４６

２５

钟和平

３４２

，

７７５．２６ １８１

，

１２３

２６

沈华彦

３３４

，

４１４．８８ １７６

，

７０５

２７

陈玉忠

３３４

，

４１４．８８ １７６

，

７０５

２８

陶勇

３３４

，

４１４．８８ １７６

，

７０５

２９

唐俐

３３４

，

４１４．８８ １７６

，

７０５

３０

黄泽群

２５０

，

８１１．１６ １３２

，

５２９

３１

钱堤

２３４

，

０９０．４２ １２３

，

６９４

３２

邱方丽

２００

，

６４８．９３ １０６

，

０２３

３３

汤露华

２００

，

６４８．９３ １０６

，

０２３

３４

刘昌香

２００

，

６４８．９３ １０６

，

０２３

３５

喻晓

１６７

，

２０７．４４ ８８

，

３５３

３６

陈明华

１６７

，

２０７．４４ ８８

，

３５３

３７

谢林希

１６７

，

２０７．４４ ８８

，

３５３

３８

袁秀英

１６７

，

２０７．４４ ８８

，

３５３

３９

南旭东

１６７

，

２０７．４４ ８８

，

３５３

４０

陈亚玲

１６７

，

２０７．４４ ８８

，

３５３

４１

邓英杰

１３３

，

７６５．９５ ７０

，

６８２

４２

邢世平

１１７

，

０４５．２１ ６１

，

８４７

４３

周武华

１００

，

３２４．４７ ５３

，

０１２

４４

徐榆疆

１００

，

３２４．４７ ５３

，

０１２

４５

李昌华

８３

，

６０３．７２ ４４

，

１７６

４６

王饶

８３

，

６０３．７２ ４４

，

１７６

４７

雷小梅

８３

，

６０３．７２ ４４

，

１７６

４８

李建国

８３

，

６０３．７２ ４４

，

１７６

４９

李中洪

８３

，

６０３．７２ ４４

，

１７６

５０

毛红

８３

，

６０３．７２ ４４

，

１７６

５１

张文全

６６

，

８８２．９８ ３５

，

３４１

５２

许美赞

６６

，

８８２．９８ ３５

，

３４１

５３

李云国

３３

，

４４１．４９ １７

，

６７１

５４

郭丽娜

３３

，

４４１．４９ １７

，

６７１

５５

赵树香

３３

，

４４１．４９ １７

，

６７１

５６

李雪梅

３３

，

４４１．４９ １７

，

６７１

５７

杨杰

１６

，

７２０．７４ ８

，

８３５

５８

李灿

１６

，

７２０．７４ ８

，

８３５

合计

２２９

，

８３６

，

２７５．４５ １０１

，

５５３

，

９９３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12

、丽鹏股份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丽鹏股份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13

、锁定期安排

(1)

交易对方中原华宇园林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汤于承诺

:

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华宇园林

2014

年度、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专项审核报告

,

以及

2016

年度结束后的减值

测试报告出具后

,

若汤于对上市公司负有股份补偿义务

,

则实际可解锁股份数应扣减应补偿股份数量。

如若

2014

年未能完成本次交易

,

则限售期顺延至盈利补偿期限届满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日。

(2)

交易对方中原华宇园林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汤洪波、赖力、丁小玲及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承诺

:

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

本次交易取得的丽鹏股份的股份中的

26%

可以解除锁定

;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24

个

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

本次交易取得的丽鹏股份的股份中的

32%

可以解除锁定

;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

2016

年

度结束后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

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42%,

可以解除锁定。

若因本次交易在

2014

年未能完成

,

则前述三次的解锁期及条件与利润承诺顺延的期限及条件保持同步顺延。

根据华宇园林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

,

若存在交易对方需要进行盈利预测补偿及减值补偿的情形

,

则需要相应扣

减该年度实际可解锁股份数。

(3)

标的资产中其他交易对方承诺

: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交易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

锁定期届满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14

、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3.1

、配套融资金额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主要为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对价

,

且金额不超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总金额的

25%

。 经初步测算

,

配套融

资金额不超过

27,774.33

万元。 实际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

,

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2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人民币不超过人民币

2.78

亿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约

2.30

亿元用于现金支付本次交易收购价款

,

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华宇园林运营资金。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3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方式为向孙世尧、孙鲲鹏、霍文菊、孙红丽、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齐鲁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孙晓光、曲维强、嘉兴中乾景隆嘉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姜灵芝

9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5

、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公司向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7.57

元

/

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如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丽鹏股份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6

、发行数量

按配套融资金额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

,

公司向孙世尧等

9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为不超过

3,669

万股

,

具体如下

:

序号 姓名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股数（万股）

１

孙世尧

７５７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齐鲁定增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４４２．８３ ７１９

２

孙鲲鹏

３４０６．５０ ４５０

３

霍文菊

２６４９．５０ ３５０

６

孙晓光

２６４９．５０ ３５０

７

曲维强

２２７１．００ ３００

４

孙红丽

１５１４．００ ２００

８

嘉兴中乾景隆嘉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５１４．００ ２００

９

姜灵芝

７５７．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２７７７４．３３ ３

，

６６９

如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则在不超过前述认购金额的前提下对认购股数进行

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7

、丽鹏股份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丽鹏股份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8

、锁定期

孙世尧、孙鲲鹏、霍文菊、孙红丽、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齐鲁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孙晓光、曲维强、嘉兴中乾景隆嘉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姜灵芝承诺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9

、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判断后认为

,

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

具体分析如下

:

1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宇园林”

)100%

股权

,

标的资产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报批事项。

2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为华宇园林

,

华宇园林是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截至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

,

交易对方所拥有的华宇园林

100%

股权权属清晰、完整

,

不存在质押、查封、扣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

后

,

公司将持有华宇园林

100%

的股权

,

能实际控制华宇园林生产经营。

3

、本次交易拟购买华宇园林

100%

股权

,

交易完成后

,

华宇园林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对上市公司原有资产和业务的完整性不构成不利影响

,

仍将保持上市公司在人

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独立性。

4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资产结构和盈利能力

,

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营收规模和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独立竞争能力

,

有利于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

竞争。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认为

: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同时在相关承诺得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

,

本次交易有

助于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减少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

,

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本次交易系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拟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公司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9

名特定发行对象中孙世尧、孙鲲鹏、霍文菊、孙红丽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世尧及其家族成员

,

故该

等认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齐鲁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由公司及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全额认购

,

故认购行为也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与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58

名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中的汤于等

5

名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与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摘要》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

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等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事项拟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件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

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公司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经考察和论证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聘请的中介机构如下

:

1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

2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审计机构

;

3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顾问

;

4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

上述中介机构均具有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资格。 其中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保荐人资格。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批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天健审〔

2014

〕

3-283

号《审计报告》

;

天健审

(2014)3-284

号《审计报告》

;

天健审

(2014)3-285

号

《审核报告》

;

天健审

(2014)3-286

号《审核报告》

;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和信专字

(2014)

第

000123

号《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2014]102

号《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

其已就标的资产出具了开元评报字

[2014]102

号《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重庆华宇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

,

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

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资产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开元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

,

除业务关

系外

,

无其他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

理性。

3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华宇

园林

100%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华宇园林

100%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

,

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公允。

5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

,

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综上所述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

评估定价公

允。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交易所涉的一切有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相关标的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

行价格、发行对象等事项

;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

3

、在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交易框架内

,

应监管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新的相关法规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

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

4

、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

,

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

交易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

5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

,

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

6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

7

、授权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

8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

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

9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十二个月内有效。但如果公司已在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

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

成日。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关于召开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董事孙鲲鹏、李海霞、张本杰、李波、邢路坤、罗田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4-31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7

月

30

日下午

14:00,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善晓先生召集并主持

,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

,

以举手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经自查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表决结果

:2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1

票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因本次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9

名特定发行对象中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齐鲁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由丽鹏股份及华宇园林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全额认

购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于善晓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

、方案概况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拟向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宇园林”

)

的汤于等

58

名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华宇园林

100%

的股权

,

交易对价为人民

币

99,860

万元

,

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6.98%,

即人民币

76,876.37

万元

,

合计发行

101,553,993

股

,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23.02%,

计人民币

22,983.63

万元。

公司拟向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不超过

3,669

万股

,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7,774.33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实际募集配套资

金不足部分

,

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

:2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

关联监事于善晓回避表决。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1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华宇园林的所有

58

名股东

,

分别为汤于、汤洪波、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刘钊、黄玲珍、黄涛、赖力、丁小玲、张丽洁、罗光英、戚建良、欧明、王代

全、李胜利、刘冲、朱吉英、诸霏霏、曾凡芹、徐文蕾、杨华平、黄灵筠、钟和平、沈华彦、陈玉忠、陶勇、唐俐、黄泽群、钱堤、邱方丽、汤露华、刘昌香、喻晓、陈明华、谢林希、袁秀英、南

旭东、陈亚玲、邓英杰、邢世平、周武华、徐榆疆、李昌华、王饶、雷小梅、李建国、李中洪、毛红、张文全、许美赞、李云国、郭丽娜、赵树香、李雪梅、杨杰、李灿。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

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

、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华宇园林

100%

股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汤于

５０４１ ４６．８９

２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７９５ １６．７０

３

汤洪波

６４４ ５．９９

４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３０ ４．００

５

刘钊

３５０ ３．２５

６

黄玲珍

３３０ ３．０７

７

成都富恩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００ ２．７９

８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５５ ２．３７

９

黄涛

２４０ ２．２３

１０

赖力

１６９ １．５７

１１

丁小玲

１００ ０．９３

１２

张丽洁

１００ ０．９３

１３

罗光英

１００ ０．９３

１４

戚建良

８８ ０．８２

１５

欧明

８０ ０．７４

１６

王代全

８０ ０．７４

１７

李胜利

６０ ０．５６

１８

刘冲

６０ ０．５６

１９

朱吉英

５９．５ ０．５５

２０

诸霏霏

４８ ０．４５

２１

曾凡芹

４０ ０．３７

２２

徐文蕾

３０ ０．２８

２３

杨华平

２６ ０．２４

２４

黄灵筠

２４ ０．２２

２５

钟和平

２０．５ ０．１９

２６

沈华彦

２０ ０．１９

２７

陈玉忠

２０ ０．１９

２８

陶勇

２０ ０．１９

２９

唐俐

２０ ０．１９

３０

黄泽群

１５ ０．１４

３１

钱堤

１４ ０．１３

３２

邱方丽

１２ ０．１１

３３

汤露华

１２ ０．１１

３４

刘昌香

１２ ０．１１

３５

喻晓

１０ ０．０９

３６

陈明华

１０ ０．０９

３７

谢林希

１０ ０．０９

３８

袁秀英

１０ ０．０９

３９

南旭东

１０ ０．０９

４０

陈亚玲

１０ ０．０９

４１

邓英杰

８ ０．０７

４２

邢世平

７ ０．０６

４３

周武华

６ ０．０６

４４

徐榆疆

６ ０．０６

４５

李昌华

５ ０．０５

４６

王饶

５ ０．０５

４７

雷小梅

５ ０．０５

４８

李建国

５ ０．０５

４９

李中洪

５ ０．０５

５０

毛红

５ ０．０５

５１

张文全

４ ０．０４

５２

许美赞

４ ０．０４

５３

李云国

２ ０．０２

５４

郭丽娜

２ ０．０２

５５

赵树香

２ ０．０２

５６

李雪梅

２ ０．０２

５７

杨杰

１ ０．０１

５８

李灿

１ ０．０１

合计

１０７５０ １００

（下转 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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